
证券期货非法交易的主要表现及防范 

 

一、证券期货非法交易的定义 

证券期货非法交易具体指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

法》）《期货交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从事特定证券期货行为，扰乱资本

市场正常秩序的活动。包括未经核准，擅自公开或变相公开发行股票；未经批准，

经营股票承销、经纪（代理买卖）、证券投资咨询等证券业务；未经批准，设立

期货交易场所或者组织期货交易；未经批准，擅自从事期货业务；虚假信息披露、

内幕交易、操纵市场、老鼠仓等。 

二、我国证券期货非法交易的现状 

从目前非法发行股票的案例形成时间来看，初始发生在 2006 年前后，具体

表现形式为打着公司即将上市的旗号诱骗社会公众购买“原始股”期䌏ࣟ圑�ㅴ

虚؀



〔2010〕17  号文，主要补充完善了媒体涉非信息整治机制;  ③转入常规阶段

(2014  年以来)，在 2014 年 4  月证监会设立打非局，并发布了证监发〔2014〕68 

号文，至此打非工作转入常规运行，充分发挥了小组办大事的惯例和传统，由部

级联席会议、协调机制、领导小组担任成员共 109  个从最高层面统一调配资源，

强化领导力和执行力，当前的打非小组不是一级政府，而是协调议事机制。 

三、证券期货非法交易的主要特征 

1、方式隐蔽、欺骗性强 

从事非法证券期货交易的公司主要以理财、投资、咨询的名义在工商行政管

理机关登记注册，具有企业法人资格，在合法公司外衣的掩护下，进行非法证券

期货交易。在非法交易现场，这些公司有的通过互联网接收交易行情，有的用卫

星信号同步传输证券交易所实时行情，给每人提供电脑，甚至有专人进行技术指

导。对于证券期货市场知识贫乏的群众来说，具有很大的欺骗性。此外，有些公

司对股民宣传已在当地合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开设账户，制造入市交易的假象，

大大增加了对一般投资者的迷惑性。 

2、危害性大 

非法证券期货公司的主要目的就是大量敛财，通过鼓动投资者频频交易获取

手续费；鼓动融资收取高额利息；通过买空卖空、追涨杀跌、深度套牢、强行平

仓等方式洗空客户账户。一旦行情向好、客户能赚较多钱时，他们便拖延“成交”，

甚至突然“死机”而不能“成交”，以此对群众进行恶意欺诈，盘剥客户保证金。

由于这些非法交易都没有进入正规交易所，只是将客户委托单在本公司账户上对

冲对赌，虚买虚卖，客户的亏损即为不法分子的盈利。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这

些犯罪分子随时可能卷款潜逃。 

3、查处困难 

非法证券期货公司一般都有防备措施，实施严格的保卫制度，戒备森严，新

客户一般需经公司经纪人或老客户介绍，如有陌生人来访，则含糊其词，或只口

头介绍，不提供书面材料，给监管部门查处造成困难。 

4、参与非法交易的客户赌博心态较重，风险意识薄弱 

非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一般都采取高比例融资融券、可实现“T+0”交易为

诱饵，不需开立上海或深圳的股票账户，只需在公司开立一个资金账户存入保证



金即可。而且，公司一般无法向客户出具交易所合法、有效的证券期货交易账户

和结算凭证，成交回报凭证只是公司自行打印的单据。这些明显的违规做法，很

少能引起投资者的警觉，因为股民的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十分薄弱。有的股

东明知其中有诈，却抱着捞一把就走的侥幸心态，对非法交易心存幻想。 

5、非法证券期货通常招聘非法“经纪人”为其拉客户 

由于这些经纪人的收入与其争取的客户数、客户交易金额等挂钩，这些经纪

人为了自身利益，便大肆向缺乏证券知识和法律常识的投资者灌迷魂汤。 

四、证券期货非法交易的典型案例 

案例一：假冒证券公司合作伙伴开展非法证券活动（来源河南证监局） 

（1）、案例简介：2020 年 7 月 1 日，投资者张某向“12386”投诉热线投诉。

张某称，一家名为





子声称荐股软件只是工具，还需加入公司，成为会员，由专家进行指导，进一步

欺骗投资者。  

根据中国证监会 2012 年 12 月发布的《关于加强对利用“荐股软件”从事证

券投资咨询业务监管的暂行规定》，向投资者销售或提供“荐股软件”并且直接

或者间接获取经济利益的，属于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应当经中国证监会许可，

取得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未取得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任何机构和个人不

得利用荐股软件从事证券投资咨询业务。  

因此，投资者在购买荐股软件和接受证券投资咨询服务时，应当事先了解或

查询销售机构或个人是否具备证券投资咨询业务资格。投资者可以在中国证监会

网站（www.csrc.gov.cn）、中国证券业协会网站（www.sac.net.cn）进行查询，防

止上当受骗。  

五、防范非法证券活动注意事项 

1、非法网站多利用网络虚拟环境，假冒合法机构名义，公布虚假的专业资

质证书、专业团队，利用提供涨停板股票等营销策略，引诱投资者上钩。投资者

可通过登陆中国证监会、中国证券业协会、投资者保护基金网站或前往证券公司

营业场所验证“山寨”证券公司的真实性，不要将钱打入“山寨”网站上预留的

个人账户中。  

2、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电视股评“老师”多数口才很好，形象也不错，

“表演”也很生动，多在早盘和夜间活动，但其并非真正的投资专家，不具备从

事相关证券相关业务的资格，甚至缺少基本的证券知识。投资者应警惕电视、广

播、报刊等媒体上股评“老师”的劝诱，不要轻易泄露个人资料和联系方式，对

陌生的荐股来电亦应提防。投资者发现此类不规范荐股行为的，可及时向广电管

理和证券监管部门举报。  

3、投资者使用荐股软件时要保持理性的投资心态，不要被任何高额回报的

口头承诺或“准确预测买卖点”等广告语所蛊惑。  

4、投资者不可盲目轻信所谓的“私募基金”和“内幕消息”，更不可相信“屡

荐屡中”的宣传，严防受骗上当。  

5、“承诺收益”“利润分成”“坐庄操盘”均属于违法违规证券活动，不法分

子往往以“钓鱼”方式进行诈骗，欺诈性很强。  



6、投资者对于来电、来访声称可以提供专业证券服务的人员要提高警惕，

必要时可以通过监管机关网站查询人员资质或到证券公司营业场所问询，核实相

关人员、机构的身份和资质，防止上当受骗。  

7、骗子经常伪装身份，不敢直接面对投资者。投资者接受证券投资咨询服

务，应就近找熟悉的证券营业场所或有资格的证券投资咨询机构进行咨询，对不

敢面对面交流的“老师”“专家”“名人”要提高警惕。一旦发觉上当受骗，投资

者应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向证券监管部门举报。  

8、投资者接受证券服务应选择合法的证券经营机构，提高防范非法证券活

动风险的意识，克服急于获利或期盼暴富的心理，自觉抵制不当利益的诱惑，防

止掉进不法分子的“代客操盘”陷阱。   

 


